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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 

 
1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邀請文件所使用的詞語及措詞，須按本辭彙給予的涵義

闡釋。 

 
「協議」 指某美食車營運者與各場地為在先導計劃下營運

美食車而訂立的協議。 

 
「申請人」 指任何應本邀請文件而提交申請的自然人、獨資

經營者、合夥經營者或公司。 

 
「申請」 指任何應本邀請文件並按照其規定方式提出的申

請。 

 
「申請表格」 指本邀請文件附件 A 所載的申請表格。 

「生效日期」 指由旅遊事務專員所指定，協議下先導計劃的生

效日期。 

 
「公司」 具有《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給予的涵義。 

 

「機電工程署」 指政府的機電工程署。 

 
「終結日」 指所有協議的終結日，即由生效日期起計第二年

的最後一天。 

 
「環境保護署」 指政府的環境保護署。 

 
「消防處 」 指政府的香港消防處。 

 
「食物環境衞生署 」 指政府的食物環境衞生署。 

 
「美食車」 指符合以下規格的汽車 – 

(a)  須備有食物配製間，可供處理、烹調及售賣食

物予顧客，而該車輛已獲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發出的食物製造廠牌照；以及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2oKmJBioNdWfzMAzoa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674/RO=10/RU=http%3a%2f%2fwww.hkfsd.gov.hk%2f/RK=0/RS=ZXoMVb2GnLqlV7pwtBsRSW_rbmM-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2oKmJBioNdWfzMAzoa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674/RO=10/RU=http%3a%2f%2fwww.hkfsd.gov.hk%2f/RK=0/RS=ZXoMVb2GnLqlV7pwtBsRSW_rbmM-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wNFZ3oNdW8OcAiN.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695/RO=10/RU=http%3a%2f%2fwww.fehd.gov.hk%2f/RK=0/RS=mk48iO2w6yQt6qmzaxAiXhSo7cs-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wNFZ3oNdW8OcAiN.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695/RO=10/RU=http%3a%2f%2fwww.fehd.gov.hk%2f/RK=0/RS=mk48iO2w6yQt6qmzaxAiXhSo7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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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車輛須獲運輸署列為、登記、並獲發牌為

特別用途車輛。 

 
「政府」 指香港政府。 

 
「香港」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邀請」或「邀請文件」 指邀請公眾申請參與先導計劃的本文件連其附

件。 

「《有條件推薦通知書》」 指依據下文第 41 段向入選申請人發出的《有條件

推薦通知書》。 

 
「營運者」 指獲旅遊事務署推薦並已經與有關場地就在先導

計劃下營運美食車一事訂立協議的入選申請人。 

 

「營運停泊位」 指位於場地內一個或多於一個用作先導計劃下經

營美食車的停泊位。為標示起見，營運停泊位的

位置如本邀請文件附件 G 的位置圖所示。 

 

「先導計劃」 指香港美食車先導計劃。 

 
「入選申請人」 指依據下文第 41 段獲發《有條件推薦通知書》的

申請人。 

「評審委員會」 指負責甄選推薦予場地參與先導計劃的申請人的

委員會。 

 
「招牌菜」 指申請人在本邀請文件附件 A 的申請表格第 3.1.4

項所提出的招牌菜。 

「初創微型企業」 指： 
1. 一個有意參加先導計劃的自然人；或 
2. 一個於遞交申請當天前成立少於兩年的獨資／

合夥業務／公司 
並且擁有或將會擁有少於十名僱員以運作美食車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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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事務署」 指政府的旅遊事務署。 

 
「運輸署」 指政府的運輸署。 

 
「場地」 指本邀請文件附件 F 所列的場地；如文意許可

或指定時，包括場地擁有者或營運者。 

 
 
2 在本邀請文件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的解釋規則適用： 

 
2.1 凡對法規或法定條文的提述，須解釋為對當其時有效的法規或法定條文的

提述，並須包括根據該等法規制定的所有附屬法例； 
 

2.2 凡指單數的字亦指眾數，反之亦然，而凡指某一性別的字亦指所有其他性

別； 
 

2.3 對某日的提述指公曆日；以及 
 

2.4 對某月或某月期間的提述指公曆月。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2oKmKhkoddWdDQAd32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932/RO=10/RU=http%3a%2f%2fwww.td.gov.hk%2f/RK=0/RS=rvRNUbiU7IA.wGUPOgHYtJWquUg-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2oKmKhkoddWdDQAd32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932/RO=10/RU=http%3a%2f%2fwww.td.gov.hk%2f/RK=0/RS=rvRNUbiU7IA.wGUPOgHYtJWqu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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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  財政司司長在《2 015 - 1 6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政府會研究將

外地流行的美食車引入香港，以豐富香港現有的美食種類。美食車計

劃由旅遊事務署負責推行。2 01 5 年 12 月，旅遊事務署向立法會經濟

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C B( 4 )3 05 / 15 -1 6 (0 9 )，建議以美食車作為旅

遊項目，並以先導計劃推行，測試消費者的反應，並從中汲取規管和

在香港營運美食車的經驗。先導計劃的宗旨是為香港的旅遊景點增添

趣味和活力，為旅客及市民提供多元化、富創意和高質素的美食選

擇，並展現香港優良的食物衞生及安全水平。旅遊事務署在文件內亦

列出六 (6 )個旅遊景點，作為美食車營運的指定試點，每個試點可提供

不多於兩 (2 )個美食車營運停泊位。  

2 .  財政司司長在《2 016 - 1 7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進一步宣佈，增加兩

( 2 )個旅遊景點參與先導計劃。因此，美食車營運停泊位的總數由十二

( 1 2 )個增至十六 ( 16 )個，有關場地及其營運停泊位的詳情可參考本邀

請文件第 57 段。  

3 .  政府現在邀請公眾提出申請，並會從中選出不多於十六 (1 6 ) 名申請

人，以推薦予有關場地，獲推薦的申請人須與有關場地就先導計劃下

營運美食車事宜訂立協議。  

4 .  申請人提交申請前，應先細閱本邀請文件，並確定明白邀請文件所載

先導計劃下的所有規定及評審準則。  

5 .  為鼓勵初創微型企業申請先導計劃，旅遊事務署已得到香港按揭證券

有限公司 (按揭公司 )同意在其小型貸款計劃下，為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供

支援服務。申請人合資格與否，由按揭公司全權決定。按揭公司所提

供的支援服務包括：  

( a )上限為港幣 30 萬元的貸款；及  
( b )營商指導服務及創業營商培訓課程。  

 

6 .  申請人如有意申請按揭公司的小型貸款計劃下所提供的支援服務，可

參考本邀請文件附件 B。  

7 .  此外，初創微型企業在第一階段的評審過程中的評審準則裏會獲得

1 0 %的評分比重 (詳情請參考本邀請文件第 3 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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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旅遊事務署將成立一個專責辦公室，以統籌先導計劃的推行及相關事

宜，為申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  

9 .  先導計劃將以生效日期起計，預計試行兩年。旅遊事務署會就先導計劃

進行檢討，以評估成效。視乎檢討的結果，旅遊事務署將於先導計劃結

束前三個月，通知美食車營運者終結日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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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  

申請程序  

申請人的資格  

1 0 .  具備下列條件的人士，將符合資格提出申請 :  

1 0 .1  如該人士為一名自然人或獨資經營者，須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

的香港居民，並為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或為

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證持有人，而且沒受任何逗留條件所限

(惟根據《入境條例》 (第 1 15 章 )第 2 (1 )條所訂定的逗留期限

除外 )；或  

1 0 .2  如該人士為一個合夥經營者，每名合夥人須為年滿 18 歲或以

上的香港居民，並為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或

為有效的香港居民身份證持有人，而且沒受任何逗留條件所限

(惟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第 2 (1 )條所訂定的逗留期限

除外 )；或  

1 0 .3  該人士為一間公司。  

 
填寫申請  

1 1 .  每宗申請均須以本邀請文件附件 A 所載的申請表格提出。  

1 2 .  每名申請人只可提交一份申請，而每份申請只可代表一輛美食車。凡

提交超逾一份申請的申請人，將會被旅遊事務署要求選擇其中一份申

請作進一步處理，餘下的申請將不獲接納。就本先導計劃而言，公司

集團 1只可以提出一份申請。  

1 3 .  每宗申請須夾附以下文件：  

1 3 .1  申請表格第 I I I 部提述的圖則、照片及附件 ( 電子檔案須以

J PE G 或 P D F 格式錄存 )；以及  

1 3 .2   如申請人為自然人 /獨資經營者，須提交下列文件副本一份：  

1 3 .2 .1  該人士 /獨資經營者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或  

1 3 .2 .2  香港居民身分證，以及顯示其現時於香港的逗留期限

的旅行證件 (適用於沒受任何逗留條件所限制 (惟根據

《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第 2 ( 1 )條所訂定的逗留期限

除外 )的人士 /獨資經營者 )；或  

1 「公司集團」須依據《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的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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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如申請人為合夥經營者，須提交下列文件副本一份：  

1 3 .3 .1  該合夥業務的每名合夥人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或  

1 3 .3 .2  香港居民身分證，以及顯示其現時於香港的逗留期限

的旅行證件 (適用於合夥業務中每名沒受任何逗留條件

所限制 (惟根據《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第 2 ( 1 )條所訂

定的逗留期限除外 )的合夥人 )；或  

1 3 .4   如申請人為公司，須提交下列文件副本一份：  
1 3 .4 .1  申請人的公司註冊證明書；以及  

1 3 .4 .2  如公司曾經更改名稱，須提交最新的更改名稱證明

書；以及  
1 3 .5  如申請人申報為初創微型企業，須提交下列文件副本一份：  

1 3 .5 .1  有關證明文件 (例如商業登記的申請表、利得稅報稅表

或宣誓聲明等 )。  

 
1 4 .  申請須使用墨水筆／原子筆或以打字方式填報，中文或英文皆可。  

1 5 .  如申請所提供的資料虛假、不正確或欠準確，或沒有提供完整資料，

或沒有按照指明方式提供邀請文件所索取的全部細節及資料，該申請

或不獲受理。  

提交申請  

1 6 .  申請須按下列方式提交：  

1 6 .1  妥為簽署的申請表格正本連同上文第 13 段指明的所需文件，申

請表格封面須註明「正本」；  
1 6 .2  申請表格副本連同上文第 13 段指明的所需文件 3 份；以及  

1 6 .3  申請表格和上文第 13 段指明的所需文件的電子文本一份，並以

A d ob e  A c r ob a t ( .p d f )格式存錄在光碟。  

1 6 .4  每份按邀請文件規定填報的申請連同所需提供的證明文件須放

入密封的普通信封內提交，信封面註明「機密–申請參加香港

美食車先導計劃」，並於香港時間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截止日期」 )或之前以掛號信件郵寄至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西翼 22 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旅遊事務署。在截止

日期之後提交的逾時申請，概不受理。  

 

1 7 .  儘管上文已有規定，如截止日期當天上午 9 時正至中午 1 2 時正期間有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或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生效一段時間；或香港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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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公告該等信號將於上述時段內生效，而該公告直至截止日期當日上

午 9 時正仍然生效，則截止日期會延至下一個緊接該日並在上午 9 時

正至中午 12 時正之間沒有該等信號生效的工作日。  

申請費用  

1 8 .  申請人提交申請所涉及的費用及開支，概由申請人負責。各申請人須

自行承擔擬備和提交申請或其後的回應或新構思所蒙受或招致的費

用、成本、開支、法律責任、損失及損害。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政府

均無須就本邀請文件所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費用、成本、開支、法

律責任、損失或損害，向申請人負責。  

就申請作出澄清  

1 9 .  政府可能要求申請人就其申請作出澄清。如申請人未能、拒絕或沒有

應有關要求作出澄清，其申請或不獲受理。  

補充資料／邀請文件的增補資料  

2 0 .  於截止日期前的任何時間，就本邀請文件的增補資料會在旅遊事務署

的網站發布，網址為 http://www.tourism.gov.hk/tc_chi/foodtruck/foodtruck.html。
因此申請人應定期往該網站瀏覽可能發布的增補資料及其內容。  

知識產權  

2 1 .  倘申請涉及申索或指控，或政府有理由相信申請人提供或建議的任何

物品或資料侵犯或有可能侵犯任何人士的知識產權，該申請有可能不

被考慮。  

2 2 .  申請人確定及保證所有提交的文件或資料，沒有及不會侵犯任何人士

的任何知識產權。  

2 3 .  政府有權複製由申請人提交的申請及所有相關文件或資料，及分發以

上文件的副本予評審委員會，以評審申請。  

 

http://www.tourism.gov.hk/tc_chi/foodtruck/foodtruc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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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的查詢  

2 4 .  有 關 本 邀 請 文 件 的 查 詢 ， 須 以 書 面 提 出 ， 並 以 電 郵 ( 電 郵 地

址： f o od t ru ck @ c edb . go v . hk )或圖文傳真 (傳真號碼： 2 12 1  1 46 8)發
送至旅遊事務署。  

2 5 .  對於按上文第 2 4 段提出的查詢，旅遊事務署會視乎需要和情況回覆。

該等查詢連同政府的回應或澄清，會在上述網站發布，但不會披露提

出查詢人士的身分。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  

2 6 .  申請中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將供政府作有關本邀請文件的用途，以

及由此引起或附帶的所有其他用途。  

2 7 .  申請人遞交申請，即被視為已同意並已獲得在申請內填報個人資料的

每位個別人士同意政府可披露、使用及進一步披露有關的個人資料，

作上文第 26 段所述的用途。  

2 8 .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  第 18 和 2 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個人資料的當事人及獲該人書面授權的人有權索閱或改正已經

填報的個人資料，有關索閱權利包括在支付合理費用後索取申請內個

人資料的副本。  

2 9 .  如欲查詢透過本邀請文件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手續及改正資

料，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工商及旅遊科的保障資料主任聯絡，

地址：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西翼 2 3 樓。  

 
 
 
 
 

 
  

 

mailto:foodtruck@c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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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部  
甄選申請人  

甄選程序時間表  

3 0 .  下列為甄選申請人程序和重要進度指標的暫定時間表：  

 
 
 
 
 
 
 
 
 
 
 
 
 
 
 
 
 
 
 
 
 
 
 
 

 

 
 
 
 
 
 

g 
 

第一季 

2016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遞交申請 評審及甄選 申領牌照 與場地簽署 

協議 

 
a. 申請人遞

交申請。 

 

b. 評審委員會考慮申

請，並確定烹飪挑戰

賽的入圍申請人名

單。 

 
c. 烹飪挑戰賽。 

 
d. 旅遊事務署發出

《有條件推薦通知

書》予入選申請人。 

 
 

e. 入選申請人按下

文第 42.1 段的規

定，向食物環境衞

生申領食物製造廠

牌照及向運輸署申

領車輛登記及車輛

牌照。 
 
f. 入選申請人按下

文第 42.2 段的規定

安排購置車輛，作

為美食車。 
 
g. 入選申請人按下

文第 42.3 段的規定

改裝美食車，並交

由運輸署、食物環

境衞生署與其他有

關政府部門檢驗。 

 

h. 運輸署按下文第

42.4 段所述，為車

輛登記及發出車輛

牌照。 
 
i. 食物環境衞生按

下文第 42.5 段所

述，發出食物製造

廠牌照。 
 
 
 

f 
 

j. 入選申請人

與有關場地簽

署協議。 

 
k. 美食車開始

營運。 

 
 

e 
 

g 
 

h 
 

i 
 

 
 
j 
 

 
 
k 
 

d 
 

c 
 

b 
 

a 
 

2017 

 



13 

評審委員會和甄選程序  

3 1 .  政府會成立一個評審委員會，負責評選並向有關場地推薦申請人，其

決定為不可推翻及最終的決定。  

3 2 .  評審的程序分為兩個階段，首階段為評審申請  (「第一階段」 )，次階

段為烹飪挑戰賽  (「第二階段」 )。  

3 3 .  只有通過第一階段的入圍申請人才會獲邀參加第二階段。  

3 4 .  申請人請備悉下列甄選準則。  

第一階段：評審申請  

3 5 .  在 第 一 階 段 ， 評 審 委 員 會 會 按 照 一 系 列 的 準 則 評 審 申 請 人 提  

交的申請。  

3 5 .1   A 部分–強制性規定  
在申請表格 3 . 3 .3 項提供有關美食車的內部裝置的詳細資料連同

圖片及 /或草圖，須符合本邀請文件附件 C 所列的強制性規定。

未能符合有關強制性要求的申請將不獲於 B 部分評審中進一步考

慮。  
3 5 .2  B 部分–評審申請  

 
評審準則 評分比重 

% 

1. 美食車菜單的概念/主題及營運模式 
 
1.1  美食車擬提供的食物概念／主題的創意 
1.2  載列參考價目的菜單(連照片) 
1.3  美食車的營運模式 
1.4  申請人具備營運美食車業務所需的技巧及能力 

 

40 

 



14 

評審準則 評分比重 

% 

2. 外觀設計及環境管理 
 
2.1 美食車的擬議外觀設計、平面圖草圖及／或照片及描述 (例

如裝飾特點) 
2.2 申請人在本邀請文件附件 C 強制性規定以外就下列事宜擬議的

環境管理計劃(如有)，關於： 
2.2.1 廢物、減少廢物、污水或廚餘、臭味／煙、油脂、噪

音、車輛廢氣排放，以及其他可能引致的環境問題 
2.2.2 有否計劃使用環保餐具／包裝及定期清潔等 

 

25 

3. 業務及財務計劃的可行性 
 
3.1  申請人建議的美食車業務在商業上及財務上是否可行 

 

25 

4. 初創微型企業 
 

4.1  申請人是初創微型企業 
 

10 

 

第二階段：烹飪挑戰賽  

3 6 .  通過第一階段的入圍申請人，將獲邀參加第二階段。未獲邀參加第二

階段的申請人將收到通知。  

3 7 .  第二階段為烹飪挑戰賽，入圍申請人會在旅遊事務署指定的時間和地

點示範其申請書內提出的招牌菜，由評審委員會試食及評審。  

3 8 .  入圍申請人會根據申請表格第 I I I 部分的菜式分類分組作賽，烹製其申

請書內提出的招牌菜。招牌菜在遞交申請後及先導計劃期間不可作出

更改。評審委員會保留最終權利決定招牌菜的分類及烹飪挑戰賽的分

組作賽形式。  

3 9 .  評審委員會會按照下列的準則評審申請：  

評審準則 評分比重 

% 

1. 味道 – 例如是否美味可口?你會否想下一次再來光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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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準則 評分比重 

% 

2. 食物 – 例如是否顯示良好的烹調技巧與優良的食物安

全及衞生? 食物是否吸引及盛載食物包裝方式是否方便

外賣? 

 

35 

3. 菜單 – 例如整體上是否具吸引力，令人覺得物有所值? 

是否可以豐富香港的美食選擇? 

 

20 

4. 食物概念 – 例如是否優質及有創意? 

 

10 

 

4 0 .  根據入圍申請人在第二階段的分數，評審委員會將甄選不多於十六

(1 6 )位入選申請人參與先導計劃，並制定一份不多於八 (8 )位申請人的

候補名單，候補名單的申請人將在第二階段總結後收到通知。如果有

入選申請人在第二階段後退出先導計劃，候補名單的申請人將有機會

獲挑選，替補成為營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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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I 部  

入選申請人須符合的推薦條件  

4 1 .  旅遊事務署將在甄選程序第二階段結束後的 14 天內向十六 (16 )名入選

申請人發出《有條件推薦通知書》及通知他們政府會向有關場地作出

有條件推薦；惟入選申請人必須妥為遵從下文第 4 2 段所列的條件。  

4 2 .  入選申請人接獲旅遊事務署發出的《有條件推薦通知書》後，須辦理

下列事宜，以便與有關場地簽訂協議：  

4 2 .1  在《有條件推薦通知書》發出日期的 3 0 天內，根據《食物業

規例》 (第 1 32 X 章 )的條款申請食物製造廠牌照，以及根據

《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7 4E 章 )申請車輛登

記及領牌。食物環境衞生署及運輸署分別要求上述有關申請須

連同美食車的詳細平面圖一併提交；  

4 2 .2  自行安排購置用作美食車的車輛 (車輛 )  (其車身底盤通常已被

評定為貨車 )，用作先導計劃下的美食車；  

4 2 .3  按本邀請文件附件 C 及 D 的規定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及運輸署

分別發出的任何其他指示改裝車輛。完成改裝後，將經改裝的

車輛送交運輸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該部門會諮詢其他相關部

門 (例如消防處、環保署、機電工程署等 )及作出檢驗；  

4 2 .4  車輛通過依據上文第 4 2 . 3 段的檢驗及經入選申請人繳付有關

的稅款及／或費用後，運輸署署長會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

記及領牌 ) 規例》 ( 第 3 74 E 章 ) 把車輛登記為「特別用途車

輛」，車身種類為「流動食物處理車」，並發出車輛牌照；  

4 2 .5  得到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信納車輛已符合《食物業規例》 (第

1 3 2 X 章 )  的所有領牌條件，並經申請人出示上文第 4 2 . 4 段所

指的車輛牌照和繳付適用的牌照費後，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會

根據上述規例向車輛發出食物製造廠牌照；以及  

4 2 .6  符合旅遊事務署所訂明的其他條件。  

 

4 3 .  入選申請人如未有在《有條件推薦通知書》發出日期起計的六個月內

遵從上文第 42 段的規定，其《有條件推薦通知書》將會失效。如獲政

府和有關場地延長限期，則另當別論。  

4 4 .  當旅遊事務署信納入選申請人已完全遵從上文第 42 段的規定後，將推

薦該入選申請人與各有關場地簽訂協議以參與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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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  

協議  

4 5 .  協議將會包括本部分所列的條款及其他條件。 (有關服務費、抵押保證

金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情，載於本邀請文件附件 E，以供參考。 )  

先導計劃的年期  

4 6 .  先導計劃預計為期兩年，由生效日期起計。  

維持牌照  

4 7 .  營運者須在協議生效期間，維持持有第 I I I 部分所指的有效食物製造廠

牌照及車輛登記及牌照。  

輪替安排  

4 8 .  在協議之下及其生效的時間內，所有營運者須按照輪替表於營運停泊

位營運其美食車 (輪替表 )。根據輪替表，所有美食車將於各場地營運，

並每隔 1 .5 個月或其他由旅遊事務署指定的期間 (營運時間 )，從一個場

地轉移至另一個場地營運。在輪替表之下，美食車的輪替將由旅遊事

務署以抽簽形式決定。  

美食車所售賣的食物  

4 9 .  美食車不得售賣酒類、香煙、以及非食物類的紀念品及商品。  

5 0 .  除非事先獲得場地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書面批准，營運者不得改動其

申請所列載的菜單。  

車輛的外觀  

5 1 .  除非事先獲得旅遊事務署和場地的書面批准，美食車的外觀、設計及

構造不可作出任何更改。除了營運者就其美食車上售賣的食物作出的

宣傳 /推廣，其他任何在美食車車身上的宣傳 /推廣將一律禁止。  

 

http://r.search.yahoo.com/_ylt=AwrwNFZ3oNdW8OcAiN.zygt.;_ylu=X3oDMTBycWJpM21v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BHNlYwNzcg--/RV=2/RE=1457000695/RO=10/RU=http%3a%2f%2fwww.fehd.gov.hk%2f/RK=0/RS=mk48iO2w6yQt6qmzaxAiXhSo7cs-


18 

向有關場地應繳付的服務費  

5 2 .  各營運者須向場地繳付每月服務費 (「服務費」 )，作為美食車在該塲地

在該營運時間營運的費用。該服務費涵蓋美食車在營運時間佔用各場

地營運停泊位和獲提供電網電力及其他配套設施／服務的費用。應付

予場地的服務費為美食車在該月份及該段營運時間餘下部份的總收入

的某個固定百分比，或事先預定的最低服務費金額，以較高者為準。

美食車需裝置 P OS 零售管理系統以提供收入報告，而收入報告的營業

額將用作計算應支付予場地的每月服務費。該服務費可因應場地因在

指定日期不可供美食車使用營運停泊位而獲按比例回扣。  

5 3 .  根據協議，各營運者須在營運時間開始前不少於 7 天向有關場地繳付

抵押保證金 (「保證金」 )。視乎保證金有否因營運者違反協議的條款而

被場地作出任何合法的扣減，該保證金將會在營運時間結束後 14 天內

發還給營運者。  

5 4 .  關於因應各場地提供的配套設施／服務而應繳付的預計服務費及保證

金的詳情，載於本邀請文件附件 E。  

保險  

5 5 .  於協議持續期間，各營運者須就損害賠償或補償的所有責任與獲根據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 1 章 )授權進行有關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訂立保

險單，並保持該保險單有效，該保險單須以場地、政府及營運者的共

同名義訂立，費用由營運者自行承擔。  

5 6 .  該全面責任保險單應包括但不限於合約責任、營運上的責任、產品的

責任 (包括營運者就所銷售／派發的食物及飲品所引申的責任 )、第三者

責任及對場地財產損毀的責任，每次事件的彌償金額不少於港幣一千

萬元，而在協議的存續期間，申領宗數不受限制。  

美食車在有關場地的營業地點和時間  

5 7 .  視乎場地及旅遊事務署可能作出的更改，所有美食車可依據協議於下

表的營運停泊位於場地指定的營業時間內營運，下表亦列出各營運停

泊位的面積及不可使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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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場地擁有者/ 

營運者 

營運停泊位

的面積 
協議期限 

有關場地 

的一般營業

時間 

營運停泊位 

不可使用的日期 

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公司 4 米 x 8 米 由生效日期

直至終結日 
一般為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但可

能因應節日

活動而更改 
 

不適用 

香港迪士尼

樂園 
香港迪士尼樂

園管理有限公

司轄下的香港

國際主題樂園

有限公司 
 

5 米 x 10 米 由生效日期

直至終結日 
上午 9 時至 
晚上 9 時 

不適用 

金紫荊廣場 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管理)有
限公司 

5 米 x 10 米 由生效日期

直至終結日 
上午 9 時至 
晚上 9 時 
 

 4 月 28 日至 
5 月 4 日 

 6 月 24 日至 
7 月 1 日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 

梳士巴利公

園 2 
政府(透過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或其代理人執

行) 
 

4 米 x 8 米 由翻新工程

完成後直至

終結日 
 

上午 10 時

至晚上 10
時 
 

將於簽訂協議時

作實 

尖沙咀藝術

廣場 
政府(透過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執行) 
 

5 米 x 10 米 由生效日期

直至終結日 
上午 11 時

至晚上 10
時 
 

 新春國際匯演

之夜(農曆除夕

前夕、農曆除

夕及農曆年初

一) 
 煙花匯演：農

曆年初二及 10
月 1 日 

 香港特區成立

20 周年(2017
年 7 月 1 日) 

 香港單車節(10
至 11 月內其中

一至兩日) 

2 梳士巴利公園現正進行翻新工程，有關工程預期在 2017 年第二季完成。與梳士巴利公園場地簽訂

的協議，將於有關工程完成之後生效，維持至終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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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場地擁有者/ 

營運者 

營運停泊位

的面積 
協議期限 

有關場地 

的一般營業

時間 

營運停泊位 

不可使用的日期 

中環海濱活

動空間 3 
Central Venue 
Management 
Limited 
 

4 米 x 8 米  第一份協

議：由生

效日期至

2017 年 5
月 22 日 

 第二份協

議：由

2017 年 5
月 23 日

或地政總

署指定的

一個日期

直至終結

日 
 

一般為上午

7 時至晚上

11 時，但可

能因應活動

而更改 

暫定為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29 日 

起動九龍東

1 號場 
政府(透過發展

局執行) 
 

5 米 x 10 米 由生效日期

至終結日 
上午 7 時至 
晚上 11 時 不適用 

黃大仙廣場 政府(透過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執行) 
 

5 米 x 10 米 由生效日期

至終結日 
上午 11 時

至晚上 10
時 

農曆年初一至初

三 

 

通宵泊車  

5 8 .  各營運者須自行安排美食車在非營業時間的停泊事宜。如任何場地准

許通宵停泊，則另當別論。  

5 9 .  啟德郵輪碼頭的碼頭營運商已表示願意提供有限數量的通宵停車位給

美食車使用，月租約為 $ 4 , 00 0 。附加服務 ( 例如電力供應 ) 將另外收

費。   

3 中環海濱活動空間是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 (租約編號 NHX-783) 租予承租人，有關租約將於 2017 年

5 月 22 日屆滿。政府將會為中環海濱活動空間進行公開招標，以批出新一次為期三年的短期租約，

由 2017 年 5 月 23 日或由地政總署訂定的日期起生效。每名營運者須與新短期租約的承租人簽訂新

協議。營運者應付的服務費的金額，及由場地提供的配套設施及服務可能有變，並將於由營運者及

場地簽訂的協議中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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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事  

6 0 .  在協議生效期間，營運者須於旅遊事務署指定並由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

發局 )舉辦的不超過四個的旅遊盛事 (每年不多於 6 日 )營運美食車，例

如：龍舟嘉年華 ( 6 月 / 7 月 )、香港單車節 ( 10 月 / 11 月 )及香港除夕倒數

(新年除夕 )。營運者須向旅發局支付不多於美食車在每項盛事中獲取的

總收入的 15 %，作為費用，並須遵守由旅發局就個別盛事可能訂明的

條款和條件。  

為先導計劃的檢討提供業務資料  

6 1 .  根據協議，各營運者須向旅遊事務署或其指定人士提供業務資料，例

如每月營業額及客量，供檢討先導計劃之用。  

協議的性質  

6 2 .  協議屬營運者個人擁有，不得轉讓予他人。如發現任何企圖或有意的

轉讓，場地有權終止該協議。  

終止協議  

6 3 .  營運者如沒有或疏忽遵守或履行協議的任何條款及條件，包括但不僅

限於那些關於輪替表、營業時間、招牌菜式、美食車的車輛設計／構

造的條款及條件，場地有權終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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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 部分  

免責聲明  

 
6 4 .  本邀請不是招標。對於本邀請文件及任何相關的陳述、澄清及簡介，

政府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政府亦沒有義務事必推行先導計劃。本

邀請文件的任何內容並不構成政府對任何提交申請的申請人的任何承

諾。  

6 5 .  申請人不得把本邀請文件的內容、或由政府及其任何人員、代理人或

顧問發出的，或他人代表政府及其任何人員、代理人或顧問發出的資

訊，詮釋為財務、法律、稅務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意見。申請人須各盡

應盡的努力，並就擬議參加先導計劃遇到的任何財務、法律、稅務或

其他事項，徵詢本身的專業顧問的意見。  

6 6 .  儘管本邀請文件的資料是本着真誠而編製，但政府並無聲稱該等資料

是全面或經獨立核實的。政府或其任何人員、代理人或顧問都不會就

本邀請文件所載資料，也不會就已經或將會向任何申請人提供或可供

其索取的任何其他書面或口頭資料，在足夠性、準確性或完整性方

面，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責任；他們也不會就該等資料或本邀請文件

所依據的資料，作出任何明確或隱含的陳述、聲明或保證。政府表明

不會對任何該等資料或本邀請文件中的不準確之處或遺漏負責。本邀

請文件或任何其他已經或將會向任何申請人提供或可供其索取的書面

或口頭資料的內容，一概不應視為政府、其人員或代理人就其意向、

政策或未來行動所作的申述、聲明或保證。各申請人須獨立確定及核

證本邀請文件中所有資料的準確性、正確性、完整性或有效性。  

6 7 .  各申請人在完成審閱本邀請文件，並諮詢專業顧問和採納其他審慎建

議後，應自行獨立評估本邀請文件的資料，以便評估其中的風險及利

益，以及擬備申請。  

*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二零一六年三月  

 

 


